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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受让股权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重要提示：

（一）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海大众环境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大众环境”）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分别与自然人周如银、王健、周业明、王璐、门保良、刘树伦在徐州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大众环境本次受

让周如银所持有的徐州源泉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徐州源泉”）

１４．０６％

的出资额、王健所持有

的徐州源泉

１９．０６％

的出资额、 周业明所持有的徐州源泉

２５．２９％

的出资额、 王璐所持有的徐州源泉

１０．２９％

的出资额、门保良所持有的徐州源泉

０．６５％

的出资额、刘树伦所持有的徐州源泉

０．６５％

的出资额。

（二）本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大众环境与周如银、王健、周业明、王璐、门保良、刘树伦不存在关联

关系，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该交易尚需到主管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四）交易完成后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公司财务报表并表范围有增加。

二、交易概述

（一）、本次受让的股权为周如银、王健、周业明、王璐、门保良、刘树伦所持有的徐州源泉共计

２４０８

万元出资额，占徐州源泉总出资额

７０％

的股权。

本次周如银、王健、周业明、王璐、门保良、刘树伦所持有的徐州源泉共计

７０％

出资额的受让方是大

众环境。

本次受让股权为协议定价。 大众环境与各方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股权的受

让价格总额为

９２４０

万元人民币。 与评估净现值相比溢价

３．４２％

。

（二）、本次交易经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大众环境股东会审议通过。

三、交易双方情况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大众环境聘请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上海银信汇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对交易双方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一）出让方情况介绍

１

、出让方基本情况：

自然人

１

：周如银（身份证号码：

３２０３１１１９４６１２２４５５１８

）

性别：男

国籍：中国

地址：徐州市文亭街

２

号楼

２

单元—

５０１

室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徐州源泉董事长

自然人

２

：王 健（身份证号码：

３２０３０３１９５４０６１３２０３１

）

性别：男

国籍：中国

地址：徐州市文亭街

２

号楼

３

单元

５０１

室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徐州源泉总经理

自然人

３

：周业明（身份证号码：

３２０３０３１９７６１１２４２４１５

）

性别：男

国籍：中国

地址：徐州市文亭街

２

号楼

２

单元

７０１

室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徐州源泉三八河分公司经理

自然人

４

：王 璐（身份证号码：

３２０３１１０９８１０８３１４９３０

）

性别：男

国籍：中国

地址：徐州市泉山区文亭街

２

号楼

３

单元

５０１

室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自由职业者

自然人

５

：门保良（身份证号码：

３２０３０３３００６２３０４１

）

性别：男

国籍：中国

地址：徐州市铁路

１１

宿舍

４

单元

２０１

号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自由职业者

自然人

６

：刘树伦（身份证号码：

３２０８２３５２１１１６５６１

）

性别：男

国籍：中国

地址：沭阳县章集乡曙光村后薛组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自由职业者

２

、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周如银和王健等人合资创立徐州源泉，从事环保工程、水处理工程设计、施工；运营管

理服务。 公司下属

４

家子公司和

１

家分公司，分别管理江苏徐州和连云港

５

家污水处理厂。

３

、周如银、王健、周业明、王璐、门保良、刘树伦与本公司及大众环境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关系。

４

、因出让方为自然人，无相关的财务资料。

（二）受让方情况介绍

大众环境由本公司和上海大众市政发展有限公司出资设立，各持有

８８．９７％

和

１１．０３％

股权。 登记注

册类型：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５２

亿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西路

１５１５

号

８

楼；法定代表人：陈靖丰

经营范围：投资运营城市自来水供应及污水处理工程，投资固废处理工程基础设施等。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１

、 本次交易标的为：周如银、王健、周业明、王璐、门保良、刘树伦所持有徐州源泉

２４０８

万元出资

额，占其总出资额的

７０％

份额。

２

、 本次转让的徐州源泉

７０％

出资额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且不存在涉及该出资

额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二）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徐州源泉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概况

名称：徐州源泉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如银

公司住所：徐州市云龙区乔家湖村三八河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４４０

万元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

４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环保工程、水处理工程设计、施工；运营管理服务。

２

、徐州源泉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是由周如银、王健、周业明、王璐、门保良、刘树伦共同出资组建的有

限责任公司。 公司除拥有三八河污水处理厂以外，并拥有下属四家子公司：沛县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司、

连云港西湖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徐州源泉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和邳州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司，

１

） 标的公司在增资前

６

个自然人股东合计出资

２０８０

万元，其中股东王璐、周业明还分别在其下属

四家项目子公司合计出资

１３６０

万元，即

６

个自然人股东在标的公司（增资前）及其四家项目子公司的合

计出资

３４４０

万元；

２

）由于标的公司增资前每个污水项目对应着一个子公司，大众环境为了能整体收购标的公司的所

有项目，股东王璐、周业明以其在下属四家项目子公司出资

１３６０

万元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 使标的公司

的注册资本由增资前的

２０８０

万元，变更为

３４４０

万元；

３

）增资后，标的公司股东周如银出资

８２７．５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４．０６％

；股东王健出资

８２７．５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２４．０６％

；股东周业明出资

８７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

２５．２９％

；股东王璐出资

８７０

万元，占注册

资本

２５．２９％

；股东门保良出资

２２．５

万元，占注册资本

０．６５％

；股东刘树伦出资

２２．５

万元，占注册资本

０．６５％

。 标的公司除拥有一家分公司

－－－

三八河污水处理厂以外，并全资拥有下属四家子公司，目前公司

经营状况正常。

３

、徐州源泉的财务状况

公司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１３４

，

７８７

，

２３７．４４ １４９

，

９６２

，

７３７．２４

负债总额

５７

，

９６１

，

０５２．２０ ６５

，

１０２

，

５０７．５７

资产净额

７６

，

８２６

，

１８５．２４ ８４

，

８６０

，

２２９．６７

营业收入

２３

，

４２２

，

８０２．００ １９

，

１１１

，

８００．００

净利润

９

，

７９６

，

０７８．４８ ８

，

０３４

，

０４４．４３

审计情况 经审计 经审计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６

日，徐州华龙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徐华会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０４

号《验资报

告》：“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止，贵公司已收到原股东王璐、周业明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

本）合计人民币壹仟叁佰陆拾万元整，其中股东王璐出资人民币

６８０

万元，股东周业明出资人民币

６８０

万元。 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４４０

万元、累计实收资本（股本）

３４４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４

日，徐州源泉完成上述注册资本自

２０８０

万元增加至

３４４０

万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５

、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徐州源泉进行了审计，并

出具了《徐州源泉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２４８５２

号。

（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大众环境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上海银信汇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徐州源泉

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徐州源泉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沪银信

汇业评字［

２０１０

］第

Ａ００４

号）。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从标的公司的经营情况分析，历年的

收入成本较为稳定，也能较为准确地预测未来的收入及成本。 以收益法评估价值是由于收益法考虑

了被评估企业未来年度运营收入所产生的现金流入。 并且被评估企业未来收益可以较为准确地预测

计量，更能体现企业的价值，本次评估取收益法的评估值作为评估结果。

本项评估以预测被评估企业未来收益的折现值为评估计算依据，对未来净现金流的预测建立在

下述基本假设的基础上。 （

１

）与企业经营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经济政策和经济环境无重大变化；

（

２

）在预测年份内银行信贷利率、汇率、税率及主要产品、原材料的市场行情无重大变化；（

３

）企业在

评估基准日可能存在的不良、不实资产和物权、债权纠纷均得到妥善处理，不影响预测收益期的正常

产销营运；（

４

）企业按照现有的产品品种、经营条件、经营范围、经营方针正常生产、管理并持续经营；

（

５

）无其他不可抗力和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６

）不考虑经营者个人行为对企业经营的

影响；（

７

）评估基准日的资产结构基本保持不变，评估基准日的未分配利润均已分配完毕。

标的企业持有的

４

家长期股权投资其他股东以该

４

家长期投资的剩余股权对被评估企业增资，

增资后，被评估企业对

４

家长期股权投资的投资比例已经全部变更为

１００％

。 本部对

４

家长期投资单

位在评估基准日的控股比例分别为：沛县

３７．９３％

、贾汪

３７．９３％

、东海

３７．９３％

和邳州

４１．６７％

。 所以，

股权增资后，

４

家长期投资单位在评估值上对本部的影响值，按计算公式为：股权增资增加本部的评

估值

＝

单体评估净现值

＊

增资比例；增资比例

＝１００％－

本部控股比例。 被评估企业评估值为

１２７０９．３２

万元。

评估值计算列表如下：（单位；元）

单体评估净现值 股权增资比例 股权增资的评估影响值

本部

７２

，

６４０

，

３５０．９４ １００％ ７２

，

６４０

，

３５０．９４

连云港

１３

，

０６５

，

７２３．１５ ６２．０７％ ８

，

１０９

，

８９４．３６

沛县

５３

，

６８４

，

０５７．８６ ６２．０７％ ３３

，

３２１

，

６９４．７１

邳州

９

，

５９６

，

９５４．７９ ５８．３３％ ５

，

５９７

，

９０３．７３

贾汪

１１

，

９５９

，

７９２．１４ ６２．０７％ ７

，

４２３

，

４４２．９８

合计

１２７

，

０９３

，

２８６．７２

２

、本次收益法评估采用净现金流法进行预测评估。 标的企业属于公用事业行业，企业历年的收

入成本较为稳定，未来的收益成本也能准确地预测。 从收益法角度出发，企业净资产的价值应当对应

于该企业未来收益期中所有者逐年所能获得的净现金流的折现值， 加上溢余价值和期末可回收价

值。 本次评估利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来确定企业股权回报率，即折现率。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ＣＡＰＭ

）是通常估算投资者收益要求并进而求取公司股权收益率的方法。 公

式为：

Ｒｅ＝Ｒｆ＋β×

（

Ｒｍ－Ｒｆ

）

＋Ｒｓ

其中：

Ｒｅ

股权回报率

Ｒｆ

无风险回报率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国债的平均利率为

３．７０％

β

β

风险系数按被评估企业相同行业的六家企业的

β

系数的平均值确

定本次评估使用的

β

系数为

１．０５５２

Ｒｍ

市场回报率

Ｒｍ－Ｒｆ

股市风险超额回报率

Ｒｓ

公司特有风险收益率 被评估企业规模一般，但由于承接的是政府工

程，这方面的经验风险较小，综合考虑，取

１．５％

作为特有风险报酬

率。

按各个指标的选取及计算，得出折现率为

８％

。 大众环境股东会认为该评估结果基本体现了环保

行业的平均估值水平。

３

、在对标的公司评估中，根据徐州源泉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资产的状况，本次评估适用净现金流

法。 本次收益法采用净现金流进行预测，公式如下：

根据收入、成本等的预测，经营性现金流量现值汇总如下表：

本部

项目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以后各年

年度

�

2009

年

10-

12

月

2010

年度

2011

年度

2012

年度

2013

年度 至

2028

年末

收入

２

，

１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成本

１

，

２６４

，

５４３．１５ ４

，

９０８

，

１７２．５９ ４

，

９２６

，

３５２．４５ ４

，

９４４

，

８９５．９０ ４

，

９６３

，

８１０．２３ ４

，

９６３

，

８１０．２３

净利润

２９２

，

１０８．６７ １

，

２８０

，

９３４．６９ １

，

２３７

，

０５６．６３ １

，

１９２

，

３０１．０２ １

，

１４６

，

６５０．３０ １

，

１４６

，

６５０．３０

经营性净现金

流

８３３

，

５６４．０２ ３

，

４４６

，

７５６．０６ ３

，

４０２

，

８７８．０１ ３

，

３５８

，

１２２．４０ ３

，

３１２

，

４７１．６７ ３

，

２２８

，

７４７．６７

经营性现金流

现值合计

３５

，

６５７

，

８４０．８５

收益法评估结论

＝

经营性活动现金流现值

＋

非经营性活动现金流现值

＋

期末可回收价值

＝７２

，

６３３

，

７１９．２６

元。

连云港西湖污水处理项目

项目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以后各年

年度

2009

年

10 -

12

月

2010

年度

2011

年度

2012

年度

2013

年度

至

2027

年

末

收入

１

，

５６９

，

５００．００ ６

，

２７８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２７８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２７８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２７８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２７８

，

０００．００

成本

８４８

，

８８１．６１ ３

，

２５５

，

０３６．１８ ３

，

２６４

，

７３６．１１ ３

，

２７４

，

６３０．０４ ３

，

２８４

，

７２１．８４ ３

，

２８４

，

７２１．８４

净利润

４８３

，

１７８．９１ ２

，

０３８

，

０８３．３５ ２

，

０２６

，

２２５．６１ ２

，

０１４

，

１３０．７２ ２

，

００１

，

７９３．９３ ２

，

００１

，

７９３．９３

经营性净现金流

８０９

，

９３１．２１ ３

，

３４５

，

０９２．５６ ３

，

３３３

，

２３４．８２ ３

，

３２１

，

１３９．９３ ３

，

３０８

，

８０３．１４ ３

，

３０８

，

８０３．１４

经营性现金流现

值合计

２８

，

４５７

，

８５０．８０

收益法评估结论

＝

经营性活动现金流现值

＋

非经营性活动现金流现值

＋

期末可回收价值

＝１３

，

０６５

，

７２３．１５

元。

徐州源泉污水处理项目

项目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以后各年

年度

2009

年

10 -

12

月

2010

年度

2011

年度

2012

年度

2013

年度 至

2035

年末

收入

１

，

４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成本

９０２

，

５７１．６３ ３

，

４７２

，

４８５．１３ ３

，

４８４

，

９２７．６９ ３

，

４９７

，

６１９．１０ ３

，

５１０

，

５６４．３４ ３

，

５１０

，

５６４．３４

净利润

８９

，

６５３．５０ ３６５

，

７８６．２６ ３７３

，

１０１．９９ ３８０

，

５６４．０３ ３８８

，

１７５．３１ ３８８

，

１７５．３１

经营性净现金流

３５０

，

８３１．１５ １

，

５０１

，

２９６．４６ １

，

４８６

，

４７７．７４ １

，

４７１

，

３６２．６５ １

，

４５５

，

９４５．２６ １

，

４５５

，

９４５．２６

经营性现金流现

值合计

２８

，

２６７

，

９９８．２１

收益法评估结论

＝

经营性活动现金流现值

＋

非经营性活动现金流现值

＋＋

期末可回收价值

＝ １１

，

９５９

，

７９２．１４

元。

沛县源泉水务运营项目

项目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

年度

２００９

年

１０－１２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收入

３

，

１３９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

５５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３

，

４３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４

，

３０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５

，

１８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６

，

０６０

，

０００．００

成本

１

，

６１３

，

６２７．９８ ６

，

３０４

，

５１１．９２ ６

，

４７０

，

１７５．９７ ６

，

６３６

，

１１８．００ ６

，

８０２

，

３４３．５４ ６

，

９６８

，

８５８．２９

净利润

１

，

０７２

，

７４５．０８ ４

，

３９７

，

７７７．５９ ４

，

９２４

，

７１２．７７ ５

，

４５１

，

３２３．１５ ５

，

９７７

，

６０２．２３ ６

，

５０９

，

７１６．１７

经营性净现金

流

１

，

７４９

，

６５３．０７ ７

，

１０５

，

４０９．５５ ７

，

６３２

，

３４４．７４ ８

，

１５８

，

９５５．１２ ８

，

６８５

，

２３４．１９ ９

，

２１７

，

３４８．１３

年度 至

２０３６

年末

２０３７

年

２０３８

年

２０３９

年

收入

１６

，

０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成本

６

，

９６８

，

８５８．２９ ４

，

０８９

，

３１４．８３ ４

，

０８９

，

３１４．８３ ４

，

０８９

，

３１４．８３

净利润

６

，

５０９

，

７１６．１７ ３

，

１９４

，

３７３．７６ ３

，

１９４

，

３７３．７６ ３

，

１９４

，

３７３．７６

经营性净现金

流

９

，

２１７

，

３４８．１３ ４

，

７３２

，

６６７．６６ ４

，

７３２

，

６６７．６６ ４

，

７３２

，

６６７．６６

经营性现金流

现值合计

９５

，

３９９

，

９３３．２４

收益法评估结论

＝

经营性活动现金流现值

＋

非经营性活动现金流现值

＋

期末可回收价值

＝ ５３

，

６８１

，

６３４．６７

元。

邳州源泉水务运营

项目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以后各年

年度

2009

年

10 -

12

月

2010

年度

2011

年度

2012

年度

2013

年度 至

2032

年末

收入

１

，

４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成本

８３６

，

８３５．４４ ３

，

２０５

，

２０２．３９ ３

，

２１３

，

２２０．２５ ３

，

２２１

，

３９８．４７ ３

，

２２９

，

７４０．２５ ３

，

２２９

，

７４０．２５

净利润

３３４

，

５２５．３９ １

，

４３４

，

０７８．２４ １

，

４１７

，

２２４．４４ １

，

４００

，

０３３．５７ １

，

３８２

，

４９８．８９ １

，

３８２

，

４９８．８９

经营性净现金流

６６７

，

５９０．２０ ２

，

７６６

，

３３７．４９ ２

，

７４９

，

４８３．６９ ２

，

７３２

，

２９２．８２ ２

，

７１４

，

７５８．１４ ２

，

７１４

，

７５８．１４

经营性现金流现

值合计

２７

，

７５８

，

９６３．７９

收益法评估结论

＝

经营性活动现金流现值

＋

非经营性活动现金流现值

＋

期末可回收价值

＝９

，

５８３

，

２４５．７５

元。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 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

１

）与股东周如银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出转让股权方：周如银

２

、受让股权方：上海大众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３

、交易标的：徐州源泉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１４．０６％

出资额

４

、合同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５

、成交金额：人民币

１８

，

５５２

，

９００

元

６

、支付方式：以现金方式分期支付

７

、支付期限：

１

）本协议正式签署且交割日后的一个月内，受让方将股权转让金的

５０％

，在扣除代扣

代缴本次股权转让中出让方应缴纳的全部个人所得税后， 计人民币

９

，

２７６

，

４５０

元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

行账户。

２

）于本次股权转让在登记机构完成过户手续后的

１

个月内，由受让方将股权转让金的

４５％

，计

人民币

８

，

３４８

，

８００

元支付至出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３

）剩余的

５％

股权转让金，计人民币

９２７

，

６５０

元，由

受让方于本次股权转让在登记机构完成过户手续后的

４

个月内支付至出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８

、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各方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９

、交易标的的过户安排：协议签署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出让方积极配合、协助转让方，将本协议、股

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以及依照中国法律规定所需要的其他文件送交股权登记机关，并由出让方方本人

或委托代理人和转让方的法定代表人亲自或委托代理人依法前往登记机关办理股权转让过户手续。

１０

、违约责任：

１

）、任何一方（“违约方”）如违反本协议任何条款规定的其应承担的任何义务及责任，

则构成本协议项下之违约事件及违约方须承担违约责任。 并对其违约行为承担违约金（每日违约金按股

权转让金的百分之一计算），直至该等承诺和保证被完全履行。

２

）、如违约方发生在本协议项下的重大违

约事件，守约方除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外，还有权要求立即终止本协议，违约方须无条件服从。

１１

、附加条款：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前，双方所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转让。 在前

款规定的期限届满后，出让方如需转让其所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应按下列规定实施：

１

）受让方承诺在

上述期限届满后的一个月内， 按如下公式计算收购出让方所持有的标的公司全部股权： 转让价格

＝

（

１３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后损益）

＊

出让方持股比例

＋

出让方增资追加金额； 如转让部分股

权，价格按上述计算价格相应比例调整；

２

）出让方如向受让方以外的其他股东或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转让

其持有的标的公司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则受让方享有优先受让权。

（

２

）与股东王健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出让股权方：王健

２

、受让股权方：上海大众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３

、交易标的：徐州源泉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１９．０６％

出资额

４

、合同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５

、成交金额：人民币

２５

，

１５２

，

９００

元

６

、支付方式：以现金方式分期支付

７

、支付期限：

１

）本协议正式签署且交割日后的一个月内，受让方将股权转让金的

５０％

，在扣除代扣

代缴本次股权转让中出让方应缴纳的全部个人所得税后，计人民币

１２

，

５７６

，

４５０

元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

行账户。

２

）于本次股权转让在登记机构完成过户手续后的

１

个月内，由受让方将股权转让金的

４５％

，计

人民币

１１

，

３１８

，

８００

元支付至出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３

） 剩余的

５％

股权转让金， 计人民币

１

，

２５７

，

６５０

元，由受让方于本次股权转让在登记机构完成过户手续后的

４

个月内支付至出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８

、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各方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９

、交易标的的过户安排：协议签署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出让方积极配合、协助转让方，将本协议、股

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以及依照中国法律规定所需要的其他文件送交股权登记机关，并由出让方方本人

或委托代理人和转让方的法定代表人亲自或委托代理人依法前往登记机关办理股权转让过户手续。

１０

、违约责任：

１

）、任何一方（“违约方”）如违反本协议任何条款规定的其应承担的任何义务及责任，

则构成本协议项下之违约事件及违约方须承担违约责任。 并对其违约行为承担违约金（每日违约金按股

权转让金的百分之一计算），直至该等承诺和保证被完全履行。

２

）、如违约方发生在本协议项下的重大违

约事件，守约方除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外，还有权要求立即终止本协议，违约方须无条件服从。

１１

、附加条款：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前，双方所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转让。 在前

款规定的期限届满后，出让方如需转让其所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应按下列规定实施：

１

）受让方承诺在

上述期限届满后的一个月内， 按如下公式计算收购出让方所持有的标的公司全部股权： 转让价格

＝

（

１３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后损益）

＊

出让方持股比例

＋

出让方增资追加金额； 如转让部分股

权，价格按上述计算价格相应比例调整；

２

）出让方如向受让方以外的其他股东或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转让

其持有的标的公司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则受让方享有优先受让权。

（

３

）与股东周业明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出让股权方：周业明

２

、受让股权方：上海大众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３

、交易标的：徐州源泉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２５．２９％

出资额

４

、合同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５

、成交金额：人民币

３３

，

３８３

，

７００

元

６

、支付方式：以现金方式分期支付

７

、支付期限：

１

）本协议正式签署且交割日后的一个月内，受让方将股权转让金的

５０％

，在扣除代扣

代缴本次股权转让中出让方应缴纳的全部个人所得税后，计人民币

１６

，

６９１

，

８５０

元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

行账户。

２

）于本次股权转让在登记机构完成过户手续后的

１

个月内，由受让方将股权转让金的

４５％

，计

人民币

１５

，

０２２

，

６００

元支付至出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３

） 剩余的

５％

股权转让金， 计人民币

１

，

６６９

，

２５０

元，由受让方于本次股权转让在登记机构完成过户手续后的

４

个月内支付至出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８

、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各方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９

、交易标的的过户安排：协议签署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出让方积极配合、协助转让方，将本协议、股

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以及依照中国法律规定所需要的其他文件送交股权登记机关，并由出让方方本人

或委托代理人和转让方的法定代表人亲自或委托代理人依法前往登记机关办理股权转让过户手续。

１０

、违约责任：

１

）、任何一方（“违约方”）如违反本协议任何条款规定的其应承担的任何义务及责任，

则构成本协议项下之违约事件及违约方须承担违约责任。 并对其违约行为承担违约金（每日违约金按股

权转让金的百分之一计算），直至该等承诺和保证被完全履行。

２

）、如违约方发生在本协议项下的重大违

约事件，守约方除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外，还有权要求立即终止本协议，违约方须无条件服从。

（

４

）与股东王璐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转让股权方： 王璐

２

、受让股权方：上海大众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３

、交易标的：徐州源泉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２９％

出资额

４

、合同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５

、成交金额：人民币

１３

，

５８３

，

７００

元

６

、支付方式：以现金方式分期支付

７

、支付期限：

１

）本协议正式签署且交割日后的一个月内，受让方将股权转让金的

５０％

，在扣除代扣

代缴本次股权转让中出让方应缴纳的全部个人所得税后， 计人民币

６

，

７９１

，

８５０

元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

行账户。

２

）于本次股权转让在登记机构完成过户手续后的

１

个月内，由受让方将股权转让金的

４５％

，计

人民币

６

，

１１２

，

６００

元支付至出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３

）剩余的

５％

股权转让金，计人民币

６７９

，

２５０

元，由

受让方于本次股权转让在登记机构完成过户手续后的

４

个月内支付至出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８

、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各方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９

、交易标的的过户安排：协议签署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出让方积极配合、协助转让方，将本协议、股

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以及依照中国法律规定所需要的其他文件送交股权登记机关，并由出让方方本人

或委托代理人和转让方的法定代表人亲自或委托代理人依法前往登记机关办理股权转让过户手续。

１０

、违约责任：

１

）、任何一方（“违约方”）如违反本协议任何条款规定的其应承担的任何义务及责任，

则构成本协议项下之违约事件及违约方须承担违约责任。 并对其违约行为承担违约金（每日违约金按股

权转让金的百分之一计算），直至该等承诺和保证被完全履行。

２

）、如违约方发生在本协议项下的重大违

约事件，守约方除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外，还有权要求立即终止本协议，违约方须无条件服从。

１１

、附加条款：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前，双方所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转让。 在前

款规定的期限届满后，出让方如需转让其所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应按下列规定实施：

１

）受让方承诺在

上述期限届满后的一个月内， 按如下公式计算收购出让方所持有的标的公司全部股权： 转让价格

＝

（

１３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后损益）

＊

出让方持股比例

＋

出让方增资追加金额； 如转让部分股

权，价格按上述计算价格相应比例调整；

２

）出让方如向受让方以外的其他股东或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转让

其持有的标的公司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则受让方享有优先受让权。

（

５

）与股东门保良、刘树伦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 转让股权方：门保良、刘树伦

２

、 受让股权方：上海大众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３

、交易标的：徐州源泉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０．６５％

出资额

４

、合同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５

、成交金额：人民币

８６３

，

４００

元

６

、支付方式：以现金方式分期支付

７

、支付期限：

１

）本协议正式签署且交割日后的一个月内，受让方将股权转让金的

５０％

，在扣除代扣

代缴本次股权转让中出让方应缴纳的全部个人所得税后， 计人民币

４３１

，

７００

元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

账户。

２

）于本次股权转让在登记机构完成过户手续后的

１

个月内，由受让方将股权转让金的

４５％

，计人

民币

３８８

，

５００

元支付至出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３

）剩余的

５％

股权转让金，计人民币

４３

，

２００

元，由受让

方于本次股权转让在登记机构完成过户手续后的

４

个月内支付至出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８

、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各方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９

、交易标的的过户安排：协议签署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出让方积极配合、协助转让方，将本协议、股

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以及依照中国法律规定所需要的其他文件送交股权登记机关，并由出让方方本人

或委托代理人和转让方的法定代表人亲自或委托代理人依法前往登记机关办理股权转让过户手续。

１０

、违约责任：

１

）、任何一方（“违约方”）如违反本协议任何条款规定的其应承担的任何义务及责任，

则构成本协议项下之违约事件及违约方须承担违约责任。 并对其违约行为承担违约金（每日违约金按股

权转让金的百分之一计算），直至该等承诺和保证被完全履行。

２

）、如违约方发生在本协议项下的重大违

约事件，守约方除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外，还有权要求立即终止本协议，违约方须无条件服从。

（二）、履约安排

根据协议中支付期限和过户安排，不存在就受让的资产日后无法交付或过户的情况。

六、其他安排

１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按照《公司法》和新的章程的规定，选聘经营者全面负责标的公

司的日常劳动人事、财务、生产经营等活动的管理。

２

、交易完成后，徐州源泉的股东方为大众环境、周如银、王健、王璐，周如银、王健仍在徐州源泉工

作。 大众环境的股东方为本公司和大众市政，故不会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

３

、受让股权后控股股东大众环境及其关联人在人员、资产、财务上与标的公司完全分开。

４

、本次收购涉及款项由本公司自筹。

七、进行该项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１

、环境保护已经成为我国未来的一项基本国策，国家大力提倡节能环保。 公司积极投身于能源及环

境产业等朝阳产业中，依靠优秀的管理团队和成功的盈利模式，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从而进一步拓展

公司在公用事业领域的投资空间；

２

、本次交易以协议价受让，交易完成后，徐州源泉纳入公司报表的合并范围，故对经常性收益和现

金流等财务指标有影响；

３

、收购完成后，徐州源泉不存在对外担保、委托理财的情况。

八、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就上海大众环境产业有限公司收购徐州源泉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权

的出具法律意见：本次股权收购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并已完成现阶段应当履行的程

序，尚须依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治理结构与议事规则经相应的决议程序通过后方能实施。

九、备查文件目录

１

、大众环境股东会决议；

２

、《股权转让协议》；

３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徐州源泉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０９

）

第

２４８５２

号）；

４

、上海银信汇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徐州源泉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评估报告》（沪银信汇业评字［

２０１０

］第

Ａ００４

号） ；

５

、会计师事务所的证券从业资格证书；

６

、评估机构的证券从业资格证书；

７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大众环境产业有限公司收购徐州源泉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

权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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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44�����证券简称：江苏三友 公告编号：2010-005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09 年度（1-12 月）业绩预告的

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预计本年业绩

1

、业绩预告期间

2009

年

01

月

0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的时间和预计的业绩

前次预告披露详见

2009

年

10

月

30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的《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三季度报告》，预计

2009

年全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小于

30%

。

3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经公司财务部测算， 预计

2009

年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40%-70%

，具

体数据以

2009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

4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076,583.59

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08

元。

三、业绩预告出现差异的原因

2009

年年度业绩预告出现差异主要原因如下：

1

、公司经营形势较好，产品订单同比增长幅度较大。

2

、公司通过调整产品出口的贸易形式及优化产品结构，使一般贸易的出口占比进一步提高，从而增

加了产品的附加值。

四、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仅为公司初步估计，公司

2009

年年度经营业绩的具体情况以《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

的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 月 26 日

证券代码：002196����������证券简称：方正电机 公告编号：2010-001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预计的

2009

年度业绩

1

、业绩预告期间

2009

年

1

月

1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的时间和预计的业绩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详见

2009

年

10

月

23

日《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三季度报

告》 （已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

预计

2009

年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下降

50%-70%

。

3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预计

2009

年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60%-80%

。

4

、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否。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006,492.06

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22

元

三、业绩预告出现差异的原因

业绩预告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为应对市场竞争，四季度以来，公司部分产品有小幅降价，从而导

致净利润减少，由此造成本次差异。

四、其他情况说明

1

、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计修正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表示歉意。

2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中

详细披露。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 月 26 日

证券代码：002255����证券简称：海陆重工 公告编号：2010-001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现场和

通讯表决结合）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1

月

15

日以书面、电话

通知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通知， 并于

2010

年

1

月

25

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际表决董事

9

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全体董事表决，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对外投资成立

苏州海陆环境能源工程有限公司的决议。

公司和江苏联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苏州海陆环境能源工程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工程公司

")

，工程公司主要进行环境能源工程设计、制作、安装、技术咨

询、工程承包、运营管理及售后服务，钢结构制造与销售。工程公司注册资本

1

亿元，公

司以现金出资

51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1%

；江苏联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490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49%

（详见

2010

年

1

月

27

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的《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特此公告。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 月 27 日

证券代码：002255���证券简称：海陆重工 公告编号：2010-002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1.

投资金额：

5100

万元

2.

投资内容：投资成立苏州海陆环境能源工程有限公司

一、对外投资概述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

公司

"

）和江苏联峰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苏州海陆环境能源工程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工程公司

")

。

此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出资方江苏联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情况介绍：

1

、住所：张家港市南丰镇永联村

2

、法定代表人姓名：吴栋材

3

、注册资本：

80000

万元人民币

4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5

、经营范围：钢材轧制；管道、线路安装；金属材料销售，水产、家禽养殖。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

1

）出资方式：工程公司注册资本

1

亿元，公司和江苏联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均以

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

2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公司以现金出资

5100

万元人民币，占工程公司注册资本

的

51％

；江苏联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4900

万元人民币，占工程公司注册资

本的

49％

。 工程公司主要进行环境能源工程设计、制作、安装、技术咨询、工程承包、运

营管理及售后服务，钢结构制造与销售。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双方《合作协议书》约定如下：

（一）关于公司设立

1.

公司名称：苏州海陆环境能源工程有限公司

2.

公司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西路

1

号（省经济开发区）

3.

经营范围：环境能源工程设计、制作、安装、技术咨询、工程承包、运营管理及售

后服务，钢结构制造与销售。

4.

经营期限：工程公司的经营期限为

20

年，自公司成立之日起算。

5.

预定成立日期：

2010

年第一季度

6.

注册资金：

1

亿元人民币

7.

出资方式及比例：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5100

万元人民币，占

注册资本的

51％

；江苏联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490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

本的

49％

。

8.．

管理层及组织架构：

(1)

工程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明确董事会、监事的职责和权

限。

(2)

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双方各委派

2

名，外聘董事

1

名，任期

3

年，可以连任。

董事长由董事会选举产生，兼任总经理。

(3)

由江苏联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派

1

名监事，任期为

3

年，可以连任。

(4)

财务管理由双方共同参与，财务总监由江苏联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派。

(5)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由董事会聘任。

（二）关于公司运营

1．

生产模式：采取委托加工模式生产。

2．

销售方式：工程公司自行销售产品。

3．

加工定价：采用市场定价原则。

4．

土地、厂房、设备等：工程公司租借本公司现有的办公用房、厂房，土地、部分生

产设备等。

5．

产品：工程公司主要从事如下产品及技术：（

1

）、环境能源系统总包及其相关产

品；（

2

）、经营范围内的其它产品及其技术。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此次利用本公司拥有的专利、管理经验及引进的先进技术和江苏联峰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在钢铁行业中的影响力及销售渠道，投资成立控股子公司工程公司，公司

将从原来依靠设计院进行设计，单一制造的基础上向自主设计迈进，逐步实施从设备

制造商向成套产品的设计、制造总包商的战略转型，提高产品附加值，取得良好的经济

效益。

特此公告。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 月 27 日

证券代码：000988���������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2010－05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0

年

1

月

26

日

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0

年

1

月

25

日

－2010

年

1

月

26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1

月

26

日上午

9:

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1

月

25

日

15:00

至

2010

年

1

月

26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华工科技产业大

厦多功能报告厅。

（

3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马新强先生。

（

6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计

88

人，代表股份

203,084,536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49.8235％

。

(2)

出席现场股东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3

人，代表股份

172,243,53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

42.257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5

人，代表股份

30,841,00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5663％

。

（

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

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

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1.5

亿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单次使用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表决结果：同意票

202,933,205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55%

；反对

票

151,331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45%

；弃权票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郎艳飞、王庭

3

、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2．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关于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Ｏ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嘉源

(10)-04-003

致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受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之委托，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

称

"

本所

"

）指派律师出席了公司

2010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并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等所涉及的有关法

律问题出具意见如下：

一、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2010

年

1

月

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

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过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

2

、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已于

2010

年

1

月

9

日在《证券时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

（以下简称

"

董事会公告

"

）。 董事会公告载明了会议的日期、地点、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出席会

议股东的登记办法、联系人等。

3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0

年

1

月

26

日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0

年

1

月

25

日

15

：

00

至

2010

年

1

月

26

日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

、

2010

年

1

月

26

日， 本次股东大会在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华

工科技产业大厦多功能报告厅举行。 会议由董事长马新强主持。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二、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1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0

年

1

月

18

日。

2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的登记资料、授权委托书等证明文件，现场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3

人，代表股份

172,243,533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42.2572%

。

3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资料，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85

人，代表股份

30,841,

00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5663%

。

4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人员具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三、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审议，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明

的事项逐项进行了表决。

2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投票权总数和统计数。

3

、本次会议投票表决结束后，由两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代表清点表决情况，根据有关规

则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并由清点人代表当场公布本次相关股东会议投票

表决结果。

4

、会议审议的议案合法获得通过。

本所认为，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

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未经本所同意请

勿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郭 斌

见证律师：郎艳飞

王 庭

二Ｏ一 Ｏ年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８９ 证券简称：江西水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５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以电话或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董事

８

人，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８

人。 全体监事审阅了本次会议议案。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公司及其子公司新增综合授信及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份新增综合授信总额不超过

６．１４６０

亿、 新增担保总额

不超过

３．５５

亿，担保对象仅限于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包括直接控股子公司和间接

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拟定方案如下：

借款人 银行 金额（万元） 抵押

／

担保 出保人 利率

瑞金公司

赣州银行瑞金支

行

１５００

抵押

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

贷款基准

利率

股份公司 万年中行

１２５００

抵押及担保 南方万年青

股份公司 万年工行

４４６０

抵押

黄金埠粉磨站 九江银行

３０００

抵押及担保 股份公司

股份公司 招行银行 信托

２００００

股份公司 光大银行

２００００

担保 南方万年青

提请近期股东大会批准授权公司总经理负责办理相关授信申请、担保、抵押手续，在授权额度内

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商业银行或金融机构，公司将根据方案的进展情况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004�������证券简称：华邦制药 公告编号：临 2010006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吸收合并事宜的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拟换股吸收合并北京颖泰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颖泰嘉和

"

）。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本公司为存续公司，颖泰嘉和法人资格将注销。

凡接到本公司发出的关于吸收合并的重组通知（以下简称

"

通知

"

）的本公司债权人，可于接到通知之

日起

30

日内（

2010

年

1

月

27

日至

2010

年

2

月

25

日），凡未接到通知的本公司债权人，可于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

45

日内（

2010

年

1

月

27

日至

2010

年

3

月

12

日），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并可凭有效债权文件

及凭证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请于上述期间内通知本公司。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

本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本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

续履行。

债权人可直接派人到本公司申报债权，也可以邮寄、传真方式申报债权。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人和星光大道

69

号

邮政编码：

401121

电话：

023-67886985

传真：

023-67886986

联系人：彭云辉

以邮寄、传真方式申报债权的，请在邮件封面、传真首页注明

"

申报债权

"

字样。

特此公告。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 月 27 日

证券代码：002004�������证券简称：华邦制药 公告编号：临 2010007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公司董事陈敏鑫先生因个人身体原因，于

2010

年

1

月

25

日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书面辞职报告，请求

辞去所担任的公司董事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陈敏鑫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陈

敏鑫先生辞职后在本公司不再任职。

公司董事会向陈敏鑫先生在任期间对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 月 27 日

股票代码：000652�����股票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0-01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2．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长变动（

％

）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约

２４

，

５４４

万元

－３１

，

３６２

万元

１３

，

６３５．７１

万元

８０％－１３０％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１６６

元

－０．２１３

元

０．１０５

元

５８．１０％－１０２．８６％

（注）

注：

2008

年公司因实施分红送股和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10

送

3

转增

1

股），使股本增加。

依据会计准则的规定， 基本每股收益的计算分母为当期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而报

告期内，公司股本未发生变化，基本每股收益的计算分母为现股本。因而由于计算口径不同，导

致净利润和基本每股收益的增长变动幅度不同。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

报告期内，由于甲型

H1N1

流感肆虐，市场对高效过滤材料的需求剧增，子公司泰达洁

净材料有限公司的业绩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2.2009

年

12

月

14

日，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将子公司南京新城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所持成都泰达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出售，南京新城获得

17,645.99

万元

投资收益，公司依股权比例，享有收益

6,749.59

万元。

3.

报告期内，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业绩同比有较大增长。

4.

报告期内，扬州广陵新城项目运作良好，已进入投资回收期。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

2009

年度经营情况将于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 月 27 日


